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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注函的专项说明 

            

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：  

根据贵部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出具的《关于对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的关注函》（创业板关注函〔2023〕第 331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关注函”）的有关要

求，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年审会计师”、“我们”）作

为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名家汇”、“公司”）2023 年度的年

报审计机构，对关注函中涉及会计师的相关问题回复如下： 

问题 3：你公司《2022年年度报告》以及于 2023年 12月 8日披露的《关于累

计诉讼、仲裁情况的进展公告（七）》显示，南太行旅游长期未向公司支付工程款

项，请你公司： 

（2）说明你公司有关工程项目影响的具体会计期间、报表项目、金额，前期

收入确认金额、是否满足收入确认条件，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有关规定；

针对一审判决结果拟进行的会计处理及判断依据，前期财务报表是否存在需要进一

步补充、更正之处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公司回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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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说明你公司有关工程项目影响的具体会计期间、报表项目、金额，前期

收入确认金额、是否满足收入确认条件，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有关规定；

针对一审判决结果拟进行的会计处理及判断依据，前期财务报表是否存在需要进

一步补充、更正之处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按照南太行旅游公司与名家汇于 2021 年度 5 月份签署的合作协议，同时考虑

到合作协议中对项目施工金额的约定不够具体，基于谨慎性原则，公司根据项目发

生的实际成本金额，在 2021年度确认了与成本金额相同的收入金额为 810.03万元，

年末列报于合同资产项目；2022 年度确认了与当年项目成本发生金额相同的收入

金额为 6.78万元。以上两项共计确认收入 816.81 万元，没有确认合同毛利，形成

合同资产 816.81万元。公司于 2022年末重新评估南太行公司的履约风险与信用风

险，认为对方违约风险极高，于 2022年末将该项目对应的合同资产 816.81 万元全

额计提减值损失，形成 2022年度资产减值损失 816.81万元。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--收入》的相关规定：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属

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；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。 

1、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企业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。 

2、客户能够控制企业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。 

3、企业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，且该企业在整个合同期

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。 

    现一审法院将该合作协议认定为一项加工承揽合同，公司对照合作协议中

的具体条款逐条分析认为：“按期完成项目施工及预演并经验收合格”是公司履约

成果取得对方认可的一项重要前提条件，合作协议中的条款与实质不符合上述在某

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的条件，将合作协议视为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的合同更

为合理。当前，该项目尚未取得对方的验收结算报告，不具备时点确认收入的相关

条件，公司需要对前期会计处理做更一步的更正与补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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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审会计师回复： 

针对该工程项目的会计处理，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： 

（1）了解与该工程相关的内部控制，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，确定其是否得到

有效执行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。 

（2）对该工程施工情况实施函证程序，核算工程成本的真实性和准确性。 

（3）执行细节测试，获取并检查该工程施工相关的合同、送货单、发票以及

银行回单等资料，获取并检查南太行项目的框架合作协议、法院判决资料等，评价

该项目收入是否满足收入确认条件，收入确认政策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有

关规定。 

（4）对公司该工程相关的负责人实施访谈程序，详细了解该工程的实施情况。 

基于已执行的程序和获取的资料，公司该工程项目的前期收入确认不满足收入

确认条件，不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有关规定，且超过本期初步确认的重要性水

平，构成重要的前期差错，应采用追溯重述法对前期财务报表进行补充和更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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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关于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的专项说明》

之盖章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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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·北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01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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